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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斥隨時人踩人罔顧市民安全 曾鈺成：需啟動解職程序
率V煞破壞論壇 長毛囚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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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8名示威者於去年在一
個集會後，遊行至北角警署結集，案件昨於東區裁判法
院預審。控方表示審訊需時20天，並會於庭上播放3段
現場錄影，裁判官遂安排案件於6月18日開審，至7月17
日完結。被告依次為葉寶琳、朱凱迪、朱江瑋、王浩
賢、李世鴻、洪曉嫻、明偉添和陳秉鳳（年齡22歲至52
歲），分別被控非法集結、舉行或組織非法公眾遊行，
及參與非法集結共9項罪名。

社民連陶君行堵馬路輕判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

祖）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及
成員黃浩銘，昨就去年3月反
預算案遊行中佔據中環馬路
一案，於東區裁判法院承認
協助組織及參與非法集會罪
名，分別被判罰款2千元及1
千元。另外兩人葉寶琳和葉
浩意，則獲控方不提證供起
訴，自簽5千元及守行為一
年。裁判官認為陶及黃願意認罪，是負責任的表現，但
提醒他們於表達意見時，不可踐踏公眾利益。
報稱會計師的陶君行（45歲）及兼職文員的黃浩銘

（24歲），昨選擇自行求情。2人指出，一直恪守和平非
暴力示威的底線，當日曾要求示威者和平散去但不果，
於是留守現場，又表示願意承擔責任，但強調事件沒有
對社會安寧構成嚴重影響。

官指應以公眾利益為前提
裁判官梁榮宗判刑時則指出，案件屬合法集會的「餘

波」，因此不算嚴重，同意被告指出遊行並沒有發生傷
人或財物損失事件，而被告亦沒有煽動他人抵抗警方，
加上2人認罪省卻法庭時間，故輕判罰款了事，但提醒
他們處事應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才能為市民所接受。
案情指去年3月6日，多個團體由遮打花園遊行至政府

合署。遊行結束後，參加者拒絕離開，佔據皇后大道中
西行行車線，至晚上轉移至德輔道中，導致現場交通癱
瘓。當時黃浩銘透過擴音器表示會與留下的示威者支持
到底，而遊行策劃人之一陶君行則呼籲示威者要有心理
準備被檢控。

律師：上訴程序最快個多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執業大律師陸偉雄表

示，法庭處理上訴的時間，快則個多月，長者可達1
年。陸偉雄指出，案件的被告一旦決定上訴，必須向法
官提出正式書面申請，由法官考慮是否給予保釋，由於
今次梁國雄被判入獄時間只有2個月，法官一般都會給
予擔保等候上訴。
而在等候安排上訴期間，法官會發出一份裁斷陳述

書，解釋案件定罪的理據及法律觀點等；上訴一方在收
到裁斷陳述書後，亦必須在指定的期限內向法庭遞交一
份已完備的上訴理由書，並由法庭的排期主任安排開庭
日期。
陸偉雄續稱，排期開庭時間會以盡快為原則，一般需

時2個月至3個月，但可短至1個多月，或長達1年。在開
庭前上訴人須再向法庭及答辯人遞交一份詳細的上訴理
據，讓法官和答辯人預先知悉內容，讓答辯人有足夠時
間準備陳辭應對，及至開庭時法官會再考慮雙方的陳辭
進行判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
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因衝擊遞補機
制論壇被判囚兩個月，並面臨被褫奪
立會議席。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表示，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九條六款，判
監一個月以上的議員，經立法會出席
會議的議員三分之二通過，會被解職
務。由於梁國雄已判刑兩個月，故需
要啟動有關條款程序，而是否進行上
訴不會影響程序，他會再就準確做法
徵詢法律意見。

譚耀宗葉偉明：須小心處理
立法會議員干犯刑事罪行被解除議

員職務，過往曾有先例，1998年金融
服務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因被控偽造
文件罪成被判入獄3年，上訴期間被
立法會解除職務。詹培忠昨日說，無
意幸災樂禍，但《基本法》面前人人
平等，梁國雄被判監兩個月，希望議
員一視同仁處理。民建聯主席譚耀宗
和工聯會立法會議員葉偉明表示，罷
免議員是重大事件，必須小心處理，
若有議員提出議案，會在黨內商討再
作決定。
至於區議會方面，根據《區議會條

例》，若民選區議員被裁定任何罪行
及被判處為期超過3個月監禁，亦會
喪失區議員資格。

5名被告依次為「長毛」梁國雄（55歲）、
黃洋達（32歲）、鄧建華（22歲）、容偉

棠（59歲）和陳倩瑩（23歲），全部被告被
裁定在公眾聚集中擾亂秩序罪成，梁、黃和
鄧另被裁定在公眾地方喧嘩或擾亂秩序罪
成，梁又被裁定2項刑事損壞罪成。梁昨被
判囚2個月及罰款4,150元，其餘被告則各被
判監3個星期。各人准以1,000元保釋外出，
等候上訴，並須在14日內提交上訴通知書。

官指令市民憂心屬社會倒退
裁判官羅德泉判刑時指，他認同遞補機制

爭議不斷，諮詢不足和不廣泛，故眾人要爭
取最後機會，強行衝入會場表達意見。而民
選議員代表市民發聲、社會未來主人翁關心
社會，乃社會之福。不過，他們的行動令論
壇中斷，有觀眾因擔心安全而提早離場，如
果市民參加公眾活動時要擔心人身安全，是
社會的倒退，人身安全不容妥協。另外，示
威者撞門時，職員亦在另一邊阻擋，若有人
跌倒便會人踩人，顯然罔顧安全，故判以監

禁刑罰。5人決定上訴。裁判官批准各人以
1,000元保釋。
就會否擔心失去議席，梁國雄在庭外表

示，若他為港人的基本投票權而被剝奪議
席，他也沒選擇。控方早前指梁有13次案
底，當中包括兩次擾亂秩序和非法集會，但
他認為判刑太重，他自覺代表港人發聲，故
毫不後悔。5人和支持者在庭外高喊口號。

椅子撞木門襲擊職員
案情指，當日約有30人至40人衝進會場搗

亂，有保安目睹梁國雄用椅子撞向木門，亦
有康文署職員被戴「V煞」面具示威者襲
擊，令公眾論壇被阻止了半小時，損壞財物
約值4,500元。
有當日目擊者表示，論壇開始後獲悉場內

剩下28個座位，曾邀請梁國雄以議員身份進
場，但遭拒絕。其後示威者跳上講台，他形
容場面非常混亂，惟有護送時任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陳甘
美華到後台，並宣布暫停論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與另外4人，去

年9月衝擊遞補機制論壇，分別裁定刑毀及擾亂公眾秩序罪成，

梁國雄被判監禁2個月，及賠償科學館大門損毀4千多元，同案其

餘4人判監3星期。裁判官指出，示威者當時情緒高漲，全部人一

擁而上，隨時人踏人，後果難以想像。事實上，造成的混亂已難

以管束，部分人士要提早離場，令人厭惡。另方面，立法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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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君行昨被判罰款2千

元。

■因衝擊遞補機制論壇被判囚2個月的梁國雄。


